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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沪松卫〔2025〕10号

关于印发《2025年松江区妇幼健康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单位，委机关相关科室：

现将《2025年松江区妇幼健康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年 3月 11 日

（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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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上海市松江区妇幼健康工作要点

2025年，松江区妇幼健康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

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，健

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，优化全生命周期服务链，强化生育支持，

不断增强妇女儿童健康获得感，推进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，

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。

一、落实规划，深化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

1.完成妇幼健康相关规划。推进实施妇女儿童发展“两纲”，

全面完成本区妇女儿童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和妇幼健康相关“十

四五”规划明确的目标任务，开展终期评估，确保各项指标达标。

推进母婴安全、健康儿童、母乳喂养和生殖健康促进等行动计划，

落实本区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新一轮设置规划。深化儿童友好医院

建设，开展特色实践点遴选。协同编制“十五五”妇女儿童发展

规划。

2.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级。持续完善妇幼保健、疾病筛查诊

断干预、生命救治等妇幼健康网络。深化妇幼健康专科联盟建设，

优化区域妇幼健康资源布局和服务供给，建设紧密型专科医联体。

支持中医药在妇女儿童医疗保健服务中的发挥作用。支持妇幼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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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机构创新发展，拓展服务内涵，培育业务增长点。做好妇幼保

健机构绩效监测工作，强化妇幼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。

3.落实“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”有关要求。加强妇幼保健

机构“家长学校”建设，深化医教结合，完善与辖区内托幼机构

联系机制，定期开展儿童健康宣传指导，组织开展“儿童健康开

学第一课”讲座活动。增加儿童心理保健服务供给，继续做好

0-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，强化质控督导；积极推进以区

妇幼保健机构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，家庭积极参与的干预

康复模式。加强孕产妇心理保健，将防治孕期和产后抑郁焦虑纳

入孕妇学校核心课程。

4.推进智慧服务和健康促进。深化落实“互联网+妇幼健康”

服务模式，做好妇幼健康信息平台和“云上妇幼”实施应用，完

善妇女儿童电子健康档案，实现信息实时、动态更新和获取，提

升服务管理能级和效率。落实新版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制度。持续

做优出生“一件事”，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在线申领和“智慧好办”

工作。整合资源加强健康教育和促进，做好妇幼健康相关主题宣

传活动，不断提高健康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，让妇幼健康服务深

入人心。

二、坚守底线，强化母婴安全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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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提升母婴危重救治能力。加强母婴安全救治体系建设。持

续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技术评估，进一步提升危重救治能力。

加强产安办主任、产科主任等母婴安全保障重要岗位人员培训，

加强产科医务人员“三基”、休克、心跳骤停等常见危急重症救

治培训。继续做好危急重症现场协调和多学科救治，强化落实会

诊机制。继续做好孕产妇危重、死亡和围产儿、5岁以下儿童死

亡评审。持续加强母婴安全质控督导和飞行检查。

6.强化高风险孕产妇管理。继续加强红色、橙色、紫色等高

风险孕产妇预警管理，强化“不宜继续妊娠”孕妇的有效干预。

加强对辅助生殖受孕成功孕妇的妊娠风险评估。开展社区妇女保

健医生和家庭医生团队孕产妇保健工作规范培训，加大产褥期保

健和产后访视规范化管理，提升对高风险孕产妇的早期研判能力

和水平。

三、丰富内涵，优化妇幼健康全程服务

7.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。积极推进婚孕保健一体化工作。

加强区婚孕保健中心建设，根据受检者需求，探索实施婚检收费

项目；充分发挥科普基地作用，加强婚孕保健健康宣教，持续提

升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，确保本区婚检全市领先地位。夯实新生

儿遗传代谢病、听力、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治工作，提高及时诊

断率、及时干预率。做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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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促进儿童早期发展。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体系，开展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，推动落实婴幼儿早期发

展服务指南和营养喂养评估服务指南。推进近视防控关口前移，

落实 0-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。医教结合，强化托幼（育）

机构卫生保健业务指导，做好健康副园长相关工作。

9.加强妇女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。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，

推动助产医疗机构增加产科病房单人间和双人间数量及“全天候”

开展“无痛”分娩服务。加强爱婴医院管理，倡导母乳喂养，促

进自然分娩，控制非医学指征剖宫产率。大力加强适龄生育、健

康生育等权威科普知识宣传，引导更多的适龄、育龄妇女在最佳

生育年龄、最好健康状况生育，减少非意愿妊娠。开展早孕关爱

行动，推动早孕门诊建设，做好调度和监测评估工作，全区二级

以上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普遍开展早孕关爱服务。针对性加强

反复人流重点人群健康宣教和指导干预，降低反复人流率。加强

青春期保健、更年期保健特色专科和妇女保健特色门诊建设。落

实本市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实施方案，不断完善 HPV疫苗接种、

宫颈癌筛查、诊治和救助相衔接的宫颈癌三级综合防治模式。持

续做好妇女“两病筛查”工作。落实本市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

肝母婴传播行动实施方案，迎接市级评估和“回头看”工作，巩

固消除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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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监管，提升妇幼健康行业治理能力

10.加强妇幼健康行业监管。继续按照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相

关工作要求，严格母婴保健专项技术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审批。

进一步强化“双随机”等事中事后监管，常态化开展打击代孕等

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活动。持续强化出生医学证明规范管

理，加强“人防+技防”，落实“人脸识别”系统管理，实现全

流程闭环管理；加强对新修订的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的培训和

督导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开展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，强

化风险防范。

抄送：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（南院）

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3月 11日印发


